强制执行催告书送达公告
王娟（身份证号码：513030********0022）：我局于2025年2月14日开具催告书,深机场公（刑）催字[2025] 2号，请你自催告书送达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:缴纳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伍佰元至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(收款账号：9558854000001513733），单号:44030025000132626751。由于无法直接送达(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)至你，现再次依法公告送达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我局领取催告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你在收到催告后有权利进行陈诉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诉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诉和申辩的权利。逾期不履行义务的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特此公告。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4日
